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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盐田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

防控领导小组（指挥部）办公室文件
深盐肺炎防控办〔2020〕33 号

关于印发《盐田区城中村、统建楼、小产权房、
军产房管理单位疫情防控服务财政

补助申请的操作指引》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、中英街管理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深圳市物业服务企业疫情防控服务财政补助工作指引》

和区政府常务会议精神,为更好地开展物业服务企业疫情防控服

务财政补助申请审核工作，我办制定了《盐田区城中村、统建楼、

小产权房、军产房管理单位疫情防控服务财政补助申请的操作指

引》。现予印发,请各单位参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深圳市盐田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

防控领导小组（指挥部）办公室

2020 年 3 月 25 日

（联系人：区住建局：许青，电话：2503160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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盐田区城中村、统建楼、小产权房、军产房
管理单位疫情防控服务财政

补助申请的操作指引

根据《深圳市物业服务企业疫情防控服务财政补助工作指引》

和区政府常务会议精神,为更好地开展物业服务企业疫情防控服

务财政补助申请审核工作，特制定《盐田区城中村、统建楼、小

产权房、军产房管理单位疫情防控服务财政补助申请的操作指

引》。

一、申请主体

为城中村、统建楼、小产权房、军产房提供了疫情防控服务

的物业服务企业或其他管理单位。

二、补助标准

（一）补助两个月情形：积极配合街道、社区开展人员排查、

信息登记、隔离人员服务等疫情联防联控工作，为所管项目提供

了清洁消杀、封闭式管理等疫情防控服务，按照在管面积每月

0.5 元/平方米的标准发放两个月补助。

（二）不予补助情形：因防控措施不到位，被相关行政机关

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；管理负责人因防控不力被处以治安处罚；不

配合社区落实居家隔离、人员排查措施；防控工作存在不足被街

道办、社区以及相关职能部门约谈、警告、通报批评且拒不整改；

因防控不足造成项目失管、失控或引发物业使用人群访现象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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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申请途径

城中村、统建楼、小产权房、军产房的物业服务企业或其他

管理单位申请补助采取书面申请，提交材料如下：

（一）财政补助申请表（见附件 1）；

（二）物业服务合同或者管理服务合同；无合同的，提交由

街道办事处盖章的在管证明；

（三）项目的住宅面积明细表及补贴面积证明材料；

（四）管理单位的营业执照（复印件），属民办非企业单位

的，提供民政部门颁发的登记证书（复印件）；收款账号资料；

（五）其他需要提交的资料。

以上材料一式两份，街道、区住建局各留一份存档。

四、面积核定

（一）核定方法

1、城中村：具有物业服务合同或者管理服务合同或其他协

议的，以合同或协议约定的总建筑面积数为准；无合同的，以流

动人口和出租屋综合管理系统里登记的各住宅房屋建筑面积数

据为准。涉及城市更新的项目，申请主体应提供城市更新项目建

筑面积的书面材料。

2、统建楼、小产权房：完成了规划验收的项目，其总建筑

面积以《深圳市房屋建筑面积测绘报告》“房屋建筑面积总表”

中载明的“总建筑面积”为准；未履行规划验收但完成了竣工验

收程序的，以《竣工验收报告》中工程概况里载明的“建筑面积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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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准。无相关资料的，参照城中村的面积核定方法。

3、军产房：以竣工验收、物业服务合同等资料证明的总建

筑面积为准。

（二）不予补贴的面积

1、各项目内的工业、办公、商业、教育、酒店公寓、医疗

等独立的非住宅用房，以及列入旧改范围或者城市更新计划且没

有人员居住的房屋不计入补助面积。

2、城中村部分区域属于物业服务企业单独管理且已申报补

助的，其他管理单位在申请补助时要将该部分区域面积剔除。

五、审核流程

（一）社区初审。社区工作站对项目的建筑面积、申请主体

的疫情防控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初审，出具初审意见（详见附件1）。

（二）街道复审。街道办事处通过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综合管

理系统、土地监察管理系统等记录的建筑面积，结合土地整备和

城市更新部门登记的城市更新项目情况，对补贴面积进行核实，

出具复审意见，并在 4 月 17 日前向区住建局书面提交各小区的

财政补助申请表（详见附件 1）及其他申请材料、补贴汇总表（详

见附件 2）。

（三）区住建局终审。区住建局参照市既有房屋排查登记系

统登记的房屋数据，对申请的补贴面积进行核实，出具终审意见。

六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工作站要认真核对各申请主体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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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疫情防控工作，防止简单以面积为依据发放补助资金，加强各

环节审核把关，发现问题及时纠正。

（二）区住建局将会同区财政、审计部门对补助资金审核情

况进行抽查，若发现存在审核把关不严、不如实申报的情况，将

退回至街道办事处重新审核。

附件：1.盐田区城中村、统建楼、小产权房、军产房管理单

位疫情防控服务财政补助申请表

2.盐田区街道城中村、统建楼、小产权房、军产房管

理单位补贴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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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盐田区城中村、统建楼、小产权房、军产房管理单位

疫情防控服务财政补助申请表

小区/村名称 建筑面积（㎡）

在管单位名称 负责人及电话

申请补贴金额

（元）

列举开展的联

防联控工作
（申请单位公章）

社区工作站

初审意见

经核实， 小区/村住宅建筑面积为 ㎡，

申请人开展的疫情联防联控工作属实，符合条件的补

贴面积 ㎡，同意申请补贴 元。

（社区工作站负责人签字并盖公章）

街道办事处

复审意见

经核实， 小区/村住宅建筑面积为 ㎡，

申请人开展的疫情联防联控工作属实，符合条件的补

贴面积 ㎡，同意申请补贴 元。

（街道办事处负责人签字并盖公章）

区住建局

终审意见

经核实， 小区/村住宅建筑面积为 ㎡，

申请人开展的疫情联防联控工作属实，符合条件的补

贴面积 ㎡，同意发放补贴 元。

（区住建局负责人签字并盖公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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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盐田区 街道城中村、统建楼、小产权房、军产房管

理单位补贴汇总表

小区/村

名称

房屋类

型
管理单位名称 补贴面积（㎡）

补贴金额

（元）

合计

填报人： 电话：

备注：房屋类型请选填：城中村、统建楼、小产权房、军产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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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盐田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（指挥部）办公室 2020年3月2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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